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固定资产转移交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

责任到人”的资产管理原则和资产二级管理体制，明确各部门占

用、教职工领用学校固定资产的责任，规范学校固定资产转移、

交接等管理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

整。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第

36 号令）和《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黑建院院字〔2017〕17 号文）等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固定资产转移包括固定资产在部门（包括教

学系、部等，下同）内部的转移、不同部门之间调拨、部门

撤并引起的固定资产转移，教职工人事变动等固定资产交接、

处理事项。 

 第三条 固定资产转移、交接的内容包括：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包括软件系统）、办公设备、家具用具、图书资

料、教学实体模型、房屋（构筑物）场地等国有资产，以及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低值易耗品和其他实验实训器具等。 



 第四条 固定资产的转移、交接工作由资产处统筹负责，

组织部、人事处、财务处、审计处和纪检监察处配合，固定

资产使用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章 固定资产转移工作程序 

第五条 部门内部固定资产转移。部门内部的资产使用

人、保管员、存放地点等要素一旦发生变化，资产管理员应

及时登录学院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做好部门固定资产变更手

续。部门资产管理负责人负责监督。 

第六条 不同部门之间固定资产转移。不同部门之间发

生固定资产转移，需固定资产调出部门和固定资产调入部门

同时向资产处提出申请，填写“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

定资产移交表”（见附件），经资产处审核同意后，准予调

拨，并作相应台账处理。双方资产管理员应及时登录学院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做好部门固定资产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更

换转移的固定资产标签，双方部门资产管理负责人负责监督

移交。 

第七条 部门撤并引起的固定资产转移。因学院部门撤

并引起的固定资产转移，首先由被撤并部门进行全面的资产

清查，编制“固定资产清查实物盘点表”，然后由原部门资

产管理员和新增（或接收）部门资产管理员，对撤并后固定

资产的实物、标签、账务进行逐一核实确认后，填写“黑龙



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移交表”并报资产处审核，变

更资产管理账。新增（或接收）部门接收撤并部门资产后，

资产管理员应及时调整更新本部门资产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更换接收的固定资产标签，以确保资产管理信息的准确和完

整。部门撤并引起的固定资产转移交接工作，由资产处负责

组织，原部门资产管理负责人、新增（或接收）部门资产管

理负责人和财务处、审计处分管院领导共同监交。 

部门撤并引起的固定资产转移和交接应在学院做出决定

后的一个月内完成。 

第八条 学院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负责人

岗位调整变动交接。在接到岗位工作变动通知后，原则上一

周之内，在部门分管院领导监督下完成资产交接。具体交接

程序如下： 

 1.由原部门资产管理员将本部门所占有、使用的各类

固定资产通过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编制清册，注明资产购置日

期、数量、金额、存放地点、具体使用人、使用状态等信息，

由资产管理员签字后送当事人核实。 

2.岗位变动当事人对部门资产清册进行核实后，填写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移交表”，以备向接收

方（接收人）移交。 



 3.接收方（接收人）需核实固定资产移交表所列资产，

交接方必须配合。移交过程由部门分管院领导主持，资产处、

财务处、审计处等负责监督。 

4.资产交接完毕后，由双方签字确认，有关手续由交接

双方分别存档留存，并报资产处备案。 

5、岗位变动当事人必须同时归还个人名下占用、使用

的固定资产，其移交程序同本章第十条。 

6.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或资产管理负责人因工作岗位调

整变动进行的部门资产交接情况及本人名下资产的交接情

况应作为部门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九条 学院副院级、院级领导干部岗位调整变动资产

交接  

1. 学院副院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工作岗位调整变动（如调

离、退休等）时，应主动交还本人名下使用的各类固定资产。 

2.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办理院级领导干部使用的固定资

产交还手续。 

 第十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工作岗位变动资产交接。由

原资产管理员出具实物形态的资产清册和接收的资产管理



员共同逐一核查账务、实物、标签是否对应；部门资产管理

负责人负责监督交接。具体程序如下： 

（一）原资产管理员将本部门资产账目按照分布地点清

理并编造资产移交清册，注明资产购置日期、数量、金额、

存放地点、具体使用人等。填写“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固定资产移交表”。 

 （二）原资产管理员将编好的清册由实际使用人签字

确认，并据此更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变动信息。 

 （三）原资产管理员将本部门领导签章并加盖本部门

公章的资产清册报资产处进行核对，如有不符，要说明原因。 

 （四）新老资产管理员进行资产账务、实物移交工作，

部门资产管理负责人负责监督，并由三方签字确认。 

 （五）资产管理员本人名下领用的资产，有明确的资

产接收人员，由新任资产管理员负责监交；暂时不能明确资

产接收人员的，由新任资产管理员直接接收。部门资产管理

负责人负责监督。 

（六）各部门应设置专职或兼职资产管理员，并保持其

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十一条 教职工人事变动资产交接。当发生教职工人

事变动，如院内岗位调整、出国留学（一年以上）、退休、

调离、停薪留职创业、辞职、死亡、聘用人员合同期满或解

聘离校等，接人事变动通知后，领用学校固定资产的教职工，

应办结固定资产交还、交接手续，并经所在部门资产管理员、

部门资产管理负责人和资产处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人事部门

方予办理相关人事变动手续。具体程序如下： 

（一）教职工离岗前先清理好本人名下领用的固定资产，

并填写“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移交表”； 

（二）所在部门资产管理员负责审核资产移交表，并检查交

还资产完好状态； 

（三）有明确的资产接收人员，由资产管理员负责监交；暂

时不能明确资产接收人员的，由资产管理员直接接收；部门

资产管理负责人负责监督交接。 

（四）资产管理员更新资产管理信息，修改资产使用人名

称，重新更换粘贴固定资产标签，并将相关资料存档备案。 

（五）离岗人员持办结的固定资产移交表到人事部门办理

相关人事变动手续。离岗人员未办理固定资产移交的，人事

部门不予办理相关人事变动手续和离岗离职手续，由此可能

产生的后果由离岗人员自行负责。 



第十二条 领用了学校固定资产的学生，由学生所在部

门（系部）负责在毕业离校前办结交还手续并经所在单位资

产管理员和资产管理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方予办理离校手续。 

第三章 责任与纪律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的转移、交接工作关系到学院国

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每一位教职工都有责任和义务。各部

门行政主要负责人是固定资产转移交接管理的第一负责人。 

第十四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应主动配合资产使用人及

时办理固定资产转移交接手续，若未及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如发生固定资产丢失、损毁等，原固定资产使用者（或管理

者）应赔偿其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第十五条 涉及教职工调离，若无法交还个人领用的固

定资产，需赔偿其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在缴清赔偿价款后

方能准予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六条 在固定资产转移交接中，若发现固定资产丢

失、毁损等情形，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认定，由责任人承

担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法规由学

院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对涉密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活动，应按照上级

和学院有关保密制度的规定，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失密和泄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资产处负

责解释。 

  

附件：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移交表 

 


